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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都瑞金，叶坪红军广场静谧肃
穆。高耸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状如一
颗紧弦待发的炮弹，矗立在五角星形
的塔座上。在纪念碑与检阅台之间的
地面上，“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
劲大字格外醒目。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缅怀者络
绎不绝。没有人能数得清，革命战争
时期，有多少赣南儿女为捍卫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
四军主力 3600余人从井冈山转战赣
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从
此在这里风起云涌，至1930年6月，赣
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第
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
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基本形成。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
隆重召开，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了第
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在
随后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赣南

这片红色土地上开展了治国理政的探
索实践，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
建设、军事武装、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党史
专家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十七棵松成“信念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叶坪成立
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 10 公
里外一个毗邻福建、群山怀抱的小山
村——叶坪乡黄沙村华屋，乡亲们无
不欢呼雀跃。

苏区时期，华屋 43户人家，家家
都有人参加革命，一个壮怀激越、催人
泪下的故事流传至今：为保卫崭新的
苏维埃政权，村里的青壮年踊跃报名
参加红军，1934 年秋，中央红军战略
转移前夕，有17位华屋儿郞回乡与亲
人道别，他们相约到村后的蛤蟆岭上，
各自种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成功后
省亲故里，活着回来的要为牺牲的弟
兄孝亲敬老。

硝烟散尽后，不见儿郎归。当年
的松苗早已高耸入云，而17位红军壮
士却牺牲在长征途中。华屋人擦干眼
泪，把烈士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悬挂在
他们生前种植的松树上，将其当作烈
士的英灵来祭奠，并把这17棵松树命
名为“信念树”。从此，17棵“信念树”

成为华屋人在艰苦岁月中顽强坚持的
源源动力。

2012年 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
见》出台实施，华屋迎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华屋的低矮土屋早已拆
了，取而代之的是 66 套崭新的小康
楼；村史楼前，一排排蔬菜、水果大棚
鳞次栉比，棚内瓜果生机盎然；村庄左
侧特意保留的七栋土坯房整饰一新，
已开发为红色旅游景点。产业兴旺，
小康梦圆，华屋人过上了安居乐业、富
裕幸福的火红日子。

脱贫攻坚“叶坪模式”

华屋蝶变，正是“共和国摇篮第一
乡”叶坪沧桑巨变的生动缩影。

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驻地的叶坪，位于瑞金城北 6公
里。这里的山山水水，浸透了革命先
烈的鲜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拨专
款兴建叶坪新村，重修被毁建筑，整修
破损革命旧址。目前，叶坪红色旅游
景区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革命旧址
群景区之一，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由于战争创伤和资源匮乏等原
因，叶坪这个江西省最大的农业人口
建制乡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当地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和
苏区干部好作风，迎难而上，尽锐出
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各
项工作，在新时代再创“第一等工作”，
创下了在全国影响广泛的脱贫攻坚

“叶坪模式”。

2018年 7月，叶坪乡与瑞金市一
道，在赣南革命老区率先脱贫摘帽，全
乡7个贫困村、2308户 8908名贫困户
全部实现脱贫。今年2月25日，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叶坪乡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如今，
叶坪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奋斗的豪
情，阔步行进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短评：

青松不老 精神长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以瑞金为
中心的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了治国理政的探索实践和伟大
预演。赣南苏区人民誓死捍卫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名有姓的烈士就达 10.82万人。

当年，叶坪华屋 17 位红军战士在
栽下松苗告别故土时，便有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革命理想高于天，即便牺牲，也
在所不惜！即便牺牲，也要为子孙后代
换得和平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坚信：
青松不老，精神长存，革命必胜！

今天，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理想
得以实现，我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给予倾
力支持，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给赣南老区带来了
破茧成蝶的历史巨变，这是何等的荣
耀！我们唯有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从中感悟初
心、汲取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才能不负先辈先烈、不负时代使
命。 （邱士冰）

“共和国摇篮”谱新篇
□ 赣南日报记者 邱士冰

▲昔日华屋村民的危旧土坯房。 （赣南日报社供图） ▲拆除大部分危旧土坯房后在原址建设的华屋新村。
（赣南日报记者 刘 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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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2012年11月）
1992年

8月 12日—15日 柳州地区召
开外经外贸工作会议，地委书记曹
息余、行署专员黄任文分别作报告
和总结。会议要求，一是加强对

“三资”企业的管理，理顺发展“三
资”企业各种关系；二是发挥优势，
加快外经外贸的发展，把优势变为

现实的生产力；三是加强领导，确
保 外 经 外 贸 工 作 的 健 康 顺 利 发
展。地委、行署决定成立地区利用
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市）要相
应成立机构，增加编制，抽调熟悉
外经工作的干部充实外经力量。
这次会议，标志着柳州地区外经外
贸工作向多元化、全方位经营的新
格局转变。

第165期正确答案：821.C 822.A 823.C 824.C 8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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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强调，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A.人类命运共同体 B.海上丝绸之路 C.陆海新通道
827.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 、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场战

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A.援越抗美 B. 抗美援朝 C.援越抗法
828.1950年 6月 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到1952年底，除一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
毁。

A.《中国土地法大纲》
B.《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C.《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829.从 1950年 12月开始到1951年 10月底基本结束的 ，扫除了国民

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
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A.镇压反革命运动 B.“三反”运动 C.土地革命运动
830.1950年 10月 23日至11月 2日， 在南宁举行，选举产生广西省第

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标志着广西民主建政进入了新阶段。
A.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B.广西省委第一代表大会
C.广西省委第一次干部会议

（标准答案请关注第167期）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
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
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
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巩固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
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
观、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坚持依法保
护，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坚持守正创新，尊
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
代价值。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进一步发挥。

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
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
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
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二、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体系

（四）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开展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制
度，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
实物、资料。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
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录水
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
行全面系统记录。加强对全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共享，进一步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依法向社会开放，进一步
加强档案和记录成果的社会利用。

（五）完善代表性项目制度。构建更
加科学、合理的代表性项目分类体系。
健全国家、省、市、县代表性项目名录体
系。加强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评估，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夯实代表性项目保护
单位责任，加强绩效评估和动态管理。
加强与代表性项目相关的文化空间保
护。积极做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申报和履约工作。

（六）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健全
国家、省、市、县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制度，以传承为中心审慎开展推荐认定
工作。对集体传承、大众实践的项目，探
索认定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加强对
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完善
退出机制。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进一步提升传承人
技能艺能。加强传承梯队建设，促进传
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拓
宽人才培养渠道，不断壮大传承队伍。

（七）完善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
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
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
任。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有效衔接，提高区域性整体
保护水平。挖掘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建
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镇、街区。加
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全面推进“非遗在社区”工作。

（八）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在现
有基础上，统筹建设利用好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动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体
验中心，形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传
承体验中心（所、点）等在内，集传承、体
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
体验设施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承
体验设施。研究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管理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备案
和评估定级制度。

（九）完善理论研究体系。统筹整合
资源，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研
究力量，建设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基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
文化工程中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
问题等，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非
物质文化遗产学术期刊质量，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出版工作。定期举办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学术会议。

三、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水平

（十）加强分类保护。阐释挖掘民间
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
式。提高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曲艺、杂技的实践频次和展演水平，深入
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
加大对优秀剧本、曲本创作的扶持力度，
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
力。推动传统体育、游艺纳入全民健身
活动。继续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
传承，推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
及其他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
用。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业列入中
华老字号名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传统医
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依法
取得医师资格。丰富传统节日、民俗活
动的内容和形式，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
日振兴工程。

（十一）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区域保护
协同机制，加强专题研究，举办品牌活
动。加大对黄河流域丰富多样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的传承利用。在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动
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
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
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
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
建设、农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相结合，保
护文化传统，守住文化根脉。

（十二）促进合理利用。在有效保护
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
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深入挖掘乡村旅
游消费潜力，支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业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出一批具有鲜明非物质文化
遗产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
品和演艺作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机融入景区、度假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
产特色景区。鼓励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计，提
高品质和文化内涵。利用互联网平台，
拓宽相关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鼓励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支持其产品和服务出口。

（十三）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建立东中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作机制，鼓励东部地区加强对
中西部地区的协作帮扶。加强革命老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鼓励传承人创作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作品。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树立和突
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开展边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调查。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保
护行动。加大对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专业支持，进一步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鼓励建设非物
质文化遗产就业工坊，促进当地脱贫人
口就业增收。

四、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普及力度

（十四）促进广泛传播。适应媒体深
度融合趋势，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

道，鼓励新闻媒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题、专栏等，支持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
创作，办好有关优秀节目，鼓励各类新媒
体平台做好相关传播工作。利用文化馆
（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培训、展
览、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在传统节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组织丰富多彩的
宣传展示活动。加强专业化、区域性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办好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中国成都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等活动。

（十五）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
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
系，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
本。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
课程，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加强
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
和博士点。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非物质
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支持代表
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学科研。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
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建
设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十六）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
作。配合重要活动、节庆、会议等，举办对
外和对港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传播
活动。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
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拓
展政府间多边、双边合作渠道，加强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交流，提升我国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
产领域的话语权，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
安全。加强国际文化专家队伍建设和中
外智库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学术影响
力。鼓励各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中资企业以及海
外侨胞和出国留学人员等积极开展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推出以对
外传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
的影视剧、纪录片、宣传片、舞台剧、短视
频等优秀作品。通过中外人文交流活动
等形式，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
经验，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内
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增进文化认
同、维系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

五、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
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鼓励企事业单
位合法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形成有利于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
环境。

（十八）完善政策法规。研究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完善
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一步健全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非物质文
化遗产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加强对法
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执法检查机制。综合运用著作
权、商标权、专利权、地理标志等多种手
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法教育。

（十九）加强财税金融支持。县级以
上政府要依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
费列入本级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鼓励预算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采购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和服务。采取定向资
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非物质文
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企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金融服务。支持和引导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依法
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

（二十）强化机构队伍建设。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依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
理职能部门，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量与其承担的职
责和任务相适应。实施全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工程。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关干部教育培训内
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技术
职称评审制度。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智
库建设，进一步发挥专家咨询作用。对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作出显著
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表彰奖励。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